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福利服務申請項目簡介

	項次
	福利服務項目
	服務內容

	1
	需經專業團隊審查符合資格後始得申請
	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

	經需求評估為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，本人、設於同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之配偶或親屬1人，得依規定申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

	2
	
	必要陪伴者優惠
	1.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伴者1人搭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，憑身心障礙證明，應予半價優待

	
	
	
	2.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伴者1人進入收費之公營或公設民營風景區、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，憑身心障礙證明應與免費；其為民營者，應予半價優待

	3
	
	復康巴士
	服務範圍
	1.以本市、臺北市、基隆市及桃園市轄內為服務範圍

2.設籍本市之服務對象，預約訂車起點與終點須有一端位 

於本市轄內

3.非設籍本市之服務對象，預約訂車或臨時訂車，起點須位於本市轄內

承辦單位：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

預約專線：02-8258-3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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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友善服務
	以電話或到宅關懷身心障礙者，並支持其社會參與。

	
	
	
	
	送餐到家
	提供餐食予無法準備餐食之獨居或家屬無法提供照顧之身心障礙者，解決其餐食問題。

	
	
	
	
	
	

	5
	
	
	輔具服務
	協助身心障礙者輔具諮詢、評估、取得、使用訓練、追蹤、維修、調整等服務，以促進身心障礙者生活自立與健康。

	6
	
	
	生活重建
	提供中途致障有生活支持需求之身心障礙者心理支持、日常生活技能培養、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練。

	7
	
	
	心理重建
	由專業人員協助處理身心障礙者之心理適應問題，重建其環境適應能力，提供心理衛生教育宣導、心理諮商、輔導等服務。

	8
	
	
	社區居住
	18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，經需求評估有居住社區需求，且須由專業服務團隊協助以一般社區住宅房舍，提供非機構式之居住服務。

	9
	
	
	婚姻及生育輔導
	由專業人員提供身心障礙者有關情感教育、性教育、性諮詢之諮商輔導；親職、婚前及婚姻教育與諮詢輔導措施；生育諮詢、產前、產期、產後及嬰幼兒健康服務之必要協助等諮商輔導及協助服務。

	10
	
	
	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（二擇一）

	1.由主管機關許可之服務單位，以日間或住宿式照顧服務等方式提供18歲以上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、作業設施服務或課程活動。

	
	
	
	
	2.日間照顧服務可提供，如：生活自理能力增進、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訓練、休閒生活服務、健康促進服務、社區適應服務等。

	
	
	
	
	3.住宿式照顧服務可提供如：日間活動服務、復健服務、生活自理能力增進、膳食服務、休閒活動服務、社交活動服務、家屬諮詢服務。

	11
	
	
	家庭托顧
	由家庭托顧服務員於其住所內，除依受照顧者之意願及能力協助參與社區活動，提供身心障礙者身體照顧服務、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及安全性照顧。

	12
	
	
	課後照顧
	由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等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包含寒、暑假在內之國民中小學課後照顧服務。

	13
	
	
	自立生活支持服務

	提供自立生活能力增進與支持、合適住所的協助與提供、社會參與及人際關係協助、健康支持服務、同儕支持、社會資源連結與協助。

	14
	
	
	行為輔導
	對長期有行為問題，嚴重影響生活適應之身心障礙者，以居家式、社區式或機構式提供行為輔導，協助改善行為問題以適應社會生活。

	15
	
	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
	臨時及短期照顧

	1.由照顧服務員至身心障礙者家中，提供身心障礙者臨時性或短期性之照顧服務，以紓解家庭照顧者長期照顧壓力。

	
	
	
	
	2. 服務提供全日最多6小時。以陪伴身心障礙者受托期間之安全為主，得協助身體照顧服務、協助膳食(協助進食、簡易烹飪)、陪同就醫、陪同社會參與及社會適應活動（每月使用時數不得超過6小時∕1日）。

	16
	
	
	照顧者支持、

照顧者訓練及研習

	照顧者支持及訓練與研習係指對於身心障礙家庭之主要照顧者，提供心理及情緒支持、成長團體、諮詢服務或照顧技巧訓練及研習等支持服務。

	17
	
	
	家庭關懷訪視

及服務
	到宅關懷支持身心障礙者家庭，提供心理支持及資訊，並結合民間社會福利資源協助解決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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